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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附表三：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試驗計畫申請表修
正規定 

申請日期： 年 月 日 

壹、事業、再利用機構及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

事業機構名稱 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核發登記證編號 

事業廢棄物名稱及分類（請勾選） 

   
一般 
有害 

再利用機構名稱(姓名) 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登
記證編號、國民身分證統
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 

備註 

1.  

無畜牧場、屠宰場、工廠登記證者檢附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出具之相關證明文件或身分證

明文件(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正反

面)影本於第   頁 

2.  

3.  

4.  

5.  

貳、再利用試驗計畫書項目內容 

項目 建議內容（請勾選） 頁碼 

一、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、

試驗數量及試驗期間 

來源及種類  

名稱、代碼及數量  

分析報告及有害特性認定  

再利用試驗數量  

再利用試驗期間  

二、再利用技術原理、設施

及設備 

再利用原理  

再利用流程圖、製程單元圖及質量平衡圖  

再利用設施及設備  

三、試驗方法、程序及步驟 

再利用試驗方法（註明廢棄物進料方式及摻配比例）  

再利用試驗程序及試驗條件  

產品規格及預計用途  

產品品質標準及品質採樣檢驗方法  

四、清運及再利用污染防治

方式 

自行或委託清運  

清運方式及路線  

再利用機構之貯存方式  

污染防治措施  

再利用後賸餘廢棄物處理機構及清理方式  

說明：1.一至四欄應填寫再利用試驗計畫書之頁碼。 
2.申請表一次可多家再利用機構同時申請，若不敷填寫請自行複製。 




